
112 年度臺北市都市及建築法令說明會 

綜合座談紀錄 - 9 月 13 日 都市發展部分 

題

次 
問題 答詢 權責局處 

1 
112 年都審參考範例事項

中，若有容積移轉，在非留設

騎樓的基地，需留設 4 公尺

帶狀空間，請問跟都更的人

行步道獎勵是否可以重疊? 

依本局 112 年 11 月 2 日北市都新字第

11260226821 號函示(略以)：「……(二)依

本局 112 年 10 月 2 日北市都設字第

1123065022 號函說明……接受基地之環

境補償措施，改以強化商業區之騎樓延

續、帶狀式開放空間之充足綠色遮蔭等作

為配套，其性質由空間留設修正為環境友

善設計指引，…..，爰已無補償空間與容積

獎勵重複認列之疑慮。據此，有關本市都

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建築規劃設計

（三）獎勵計算所指應扣除『容積移轉回

饋之開放空間』，無須扣除依 112 年度都

審參考範例留設之公共設施容積移轉接

受基地之『環境補償措施』」。 

 

本局(設計科)、 

更新處 

2 
講義 31 頁開發許可「4 年期

限」法源為何?都市計畫係以

25 年為期。 

TOD 核心區，場站入口 150

公尺內，一般自 150 至 500

公尺內，但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發展書圖內均無產業提升

或該地區經濟成長之說明，

無都計法第 43 條增加公共

設施，應符合成長管理原則，

應審查「人口、土地使用、交

通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決定項目、位置、面積」於

那些地點，公告於都市計畫

書圖內後，始落實於 TOD 開

發許可，若無此都計法第 43

條檢討各都市指標事項，則

TOD 不應執行。 

目前都市計畫 12 行政區有

實際數據說明經濟成長 (公

司所得、淨利等增加之說

有關 TOD 目前於 111 年 5 月 24 日公布

實施之都市計畫版本內容，主要希望營造

友善空間藉由容積獎勵方式引導都市發

展，至所提有關成長管理機制，將納入後

續檢討評估。 

另計畫內容及年期設定之法令依據部分，

係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及「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3 條之

1 及第 80 條之 4 規定辦理，並經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定後發布實施。 

本局(綜企科) 



明)，始有 TOD 開發適用就

業人口、現行及未來增加數

額、產業、公司經營可能性。 

 

3 
講義 7 頁 

查去年河川地主管水利局了

解，河川地沒有容積，故不執

行容積代金計畫，同一理由，

道路地容積為「0」，故道路

地沒有容積，不適用繳代金

而發生無容積可以移轉，請

取消道路地容積移轉辦法。 

且道路地之 土地分 區為

「道」，不是「住」、「商」，

故移轉容積本不存在，故不

合法。 

據建管單位回應，大直災害

發生係因容積增加，則規範

人民基本權之容積應停止適

用，以免災害發生。 

 

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目前仍依

中央「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執行，

所提建議事項涉中央法令，需進一步向中

央反映。 

本局(綜企科) 

4 
講義 59 頁，南港通檢地下室

開挖率規定「開挖率法定建

蔽率加 10%為上限」： 

一、 原因為何? 

二、 習慣上建蔽率、容積率

(含地下室部份)，均規定

於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則該項容積率之增加允

許亦應由都委會細部計

畫書圖內載明。 

三、請將現行都市設計委員

會審查「外加建蔽率

10%為容積」之規定，改

由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 

都市設計審議後，應送都委

會細部計畫備查 (不違背都

委會授權)。 

都市設計建築師收費標準。 

 

一、 本案地下室開挖率規定係訂於南港通

檢細部計畫內之都市設計管制，屬原

則性規定，細部計畫內已有說明，如基

地情況特殊，可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審決予以調整，即都市計

畫已授權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決

定，故都發局就開挖率放寬部分已有

通案性規定，並提經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大會審酌通過。 

二、 有關都市設計建築師收費標準部分，

非都審範疇與權限，建議向建築師公

會反映。 

本局(規劃科、

設計科) 

5 
間隔 3 公尺之兩道連續壁所

形成內外共構複壁，開挖線

是從外壁起算還是內壁起

建管處經查尚無類似案例，建築物地下室

通案執行方式係以地下連續壁為擋土設

施並設有內牆而為複式牆構造者，內牆與

本局(設計科)、 

建管處 



算? 

形成複壁原因 

1.為增加停車位及取得一個

車位 40 公尺免計容積，需

將不規則之停車線拉齊。 

2.停車線拉齊後，因開挖率限

制，連續壁(簡稱內壁)只能

偏離柱線，設在內外柱線

之間。 

3.並將距離內壁 3 公尺之外

柱落在內壁開挖區外。 

4.外柱因此需連接一道⼕字

形連續壁(簡稱外壁)，才能

開挖施作。 

5.內外壁間各地下樓層同樣

施作柱樑板，內外壁間所

留空間回填或閒置不回

填。 

己知新北市建照業務工作手

冊之規定為 

因己有開挖行為、二次施工、

未能增加綠化、無保水功能。 

地下共構複壁開挖再回填之

部分應計入開挖率及容積。 

 

 

 

 

 

 

 

 

 

連續壁間淨距離應小於三十公分，且該建

築物地下室之開挖率及樓地板面積應計

至複式牆之中心線，所提之案例因已有開

挖行為、二次施工，仍應計入開挖率及容

積檢討。 

 

6 
都審 

請問捷運移設計畫是否得草

案確認後及提送都審? 

或是捷運什麼審查階段可併

送都審? 

 

都更 

因應基泰大直案，請問是否

考量增加扶壁可免重新公

展? 

一、捷運移設計畫草案審定後，可就有爭議

或不確定性議題依本市都審審議規則

第 4 條，以預審方式送審，以確認後

續執行方向。 

二、基泰大直案非屬都更案件，有關都更案

需增加扶壁，如所需費用於公展階段

已充分揭露，使土地所有權人知悉，可

免重新公展程序，惟如於審查過程中，

基於安全考量，需增設扶壁設施，其所

產生之費用倘實施者無法自行吸收，

本局(設計科)、 

更新處 



 因費用增加涉及影響所有權人權益，

即須重新公展。 

 

7 
有關都市更新案且於都審地

區，涉及商特區(原屬住三)於

都更審議原則中規定須有

70% 1、2 樓商業使用，且已

報核，惟都審審議原則 112

年 8 月 1 日公告僅剩申請綜

合設計時至 1、2 樓做為商業

使用。 

試問: 

一、都更報核擬申請都審可

否將原二樓商業使用變

更做住宅使用。 

二、是否需重新辦理公展及

公聽會。 

 

有關都更同時須送都審案件，仍應同時遵

循符合各該規定，爰有關都更案倘位於商

業區，其商業使用仍應依臺北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

議原則規定辦理。 

另有關權利變換案件，相關變更(含用途)

對估價有會有調整，故應重新辦理公展及

公聽會程序。 更新處 

8 
公辦都更應依比例原則辦

理，即應依維護、整建、重建

程序審查，依行政程序法第

7 條，建物所有權權利，以損

害最小為原則，故於整建、維

護，經實際檢查不可行(危老

之補強程序 )，始有重建必

要。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4 條規定，都市更新得

以整建、重建、維護等處理方式辦理，倘

民眾擬以公辦都更重建方式辦理，得凝聚

高度共識後向本處申請。 

更新處 

9 
都更計畫內容修正幅度過

大，須重行公展、公聽會，請

問幅度過大如何認定。 

有關都更計畫涉及修正幅度過大之認定，

應依都市更新條例及本市都市更新案自

提修正幅度過大處理方式辦理。 

如因個案對通案審議原則內容仍有疑義，

建議可攜帶完整資料洽詢更新處承辦人

員協助討論說明。 

 

更新處 



10 
一、如事業計畫已完成審核，

還未送權利變換計畫，但

要撤銷同意書，是否可

撤?及如何撤? 

二、劃定更新單元時，如實施

者於買賣過程中產權取

得有瑕疵，後想利用都更

來排除剩下的土地持分

地主，地主應如何自救自

保。 

一、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第 37 條規定，撤銷

同意書部分除有民法第 88 條、第 89

條、第 92 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

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

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

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

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

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二、另依照前開規定，所有權人同意比例須

高於法定門檻始得辦理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且相關產權計算則以土地及建

物登記謄本為主，確保相關所有權人

於審議個階段皆可表達意見。 

 

更新處 

11 
針對危老後院深度比只需留

設 3 公尺，但都更須留至 5

公尺，因基地達 1000 平方

公尺以上即可進行都，且整

合時間長，如地形較不規則，

難以設計，建議都更後院深

度比應比照危老規定。 

一、「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係為處理危老部分，後院深度比檢討

3 公尺，前開條例第 15 條，自建築基

地後面基地線超過深度 5 公尺範圍部

分，不受後院深度比之限制，適用於

都更、危老或一般基地重建，通案因

一般基地未申請都更建築容積獎勵，

後院深度比檢討較無問題。 

二、考量都更案件推動基地面積須達一定

規模，後院深度比檢討不似危老案件

常有小基地檢討困難情形，目前「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無調整

之計畫。 

本局(規劃科)、 

更新處 

12 
商業區的騎樓地可否計入法

定空地檢討? 

因商業區的土地開發為滿足

地主需求，除都更與危老外，

需額外導入騎樓地或容積移

轉，比照技術規則檢討高層

建築空地比，變相導致基地

建蔽率變小及量體退縮變細

長，而對環境造成衝擊。 

 

經現場瞭解所詢係為騎樓地可否計入建

築技術規則第 228 條規定有關留設空地

比部分，查騎樓不得計入建技規則第 228

條總樓地板面積與留設空地之比。 

 本局(規劃科)、 

更新處 

13 
台北市都審都更案 

一、個案四面臨路，皆須退足

8 公尺(有 2 面設騎樓)。 

二、露臺可否設置大喬木? 

一、依照本市都更通案審議原則，基地面

臨都市計畫道路，均應留設人行步道

或騎樓，且計畫道路未達 8 公尺，應

退縮補足 8公尺與道路順平後再退縮

更新處 



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倘另有

個案無法退縮，應考量整體街廓退縮

及動線規劃情形，提請本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討論。 

二、為確保喬木生長情形，本市都更通案

審議原則規定其覆土深度應達 1.5 公

尺以上。 

 

14 
107 內 政部 解釋 函 有關

921、311 紅黃單建物得依危

老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申請重

建計畫(得逕為申請)(不用結

構評估)，紅黃單建物是否得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 13 條，不用辦理結構評

估，及得適用同意比例 50%? 

若依都市更新自治條例有關

迅行劃定的規定，得否由土

地所有權人逕依紅黃單而不

需結構評估向主管機關提議

劃定? 

一、 倘合法建築物經建築主管機關評估

應限期拆除者，得依「臺北市都市更

新自治條例」第 13 條規定辦理自行

劃定單元程序；倘經審查核准自行劃

定單元者，其事業計畫同意比例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 37 條規定應經

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 

二、 倘合法建築物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理結

構安全性能評估，其初步評估結果為

未達最低等級並符合下列樣態任一

者，得循「臺北市政府受理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更新地

區實施辦法」向本府提議劃定迅行劃

定更新地區；經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者，其事業計畫同意比例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 37 條規定應經更新單元

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

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 

1. 符合  110 年  11 月  17 日台

內營字第 1100817485 號令訂

定「都市更新耐 震能力不足建

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認

定辦法」耐震能力不足而 有明

顯公共危害者。  

2. 主管機關列管地震黃單建物。  

3. 本市早期辦理公共建設為安置

拆遷戶所建之整建住宅。 

三、 至有關紅黃單建物是否屬於上開危

險建物樣態，建議得洽建築主管機關

更新處 



了解。 

 

15 
審議過程中，於開會前都會

收到科室提供的委員意見，

今日孟正工程司有提到科室

彙整意見的時間流程，此部

分可以理解，但目前狀況常

常是開會前一天下班時才收

到意見，即便加班也很難全

面性整合回覆內容，且若要

在會議上針對「做不到」的議

題加以說明論述，很難在一

個晚上裡完成，希望科是能

在檢視前期科室意見彙整時

間，以利申請人得以在會議

中完整說明其無法修正之部

分。 

為加速都審審議時效，都審委員會每週召

開，相關審查意見尚須彙整本府相關單位

意見，行政作業時效有限，已加速內部作

業，後續亦將持續精進。 

本局(設計科) 

 


